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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仁愛起 再造新生成 
 

九 二 一 震 災 發 生 後 ， 民 間 與 社 會 團 體 踴 躍

捐 輸 金 錢 與 物 資 ， 奮 不 顧 身 ， 投 入 救 災 賑

災 工 作 ， 展 現 高 度 的 同 胞 愛 ； 而 國 際 社 會

也 相 繼 伸 出 援 手 ， 以 人 道 精 神 提 供 援 助 ，

發 揮 人 間 的 大 愛 。 面 對 這 百 年 來 的 重 大 災

難 ， 行 政 院 鑑 於 各 界 捐 款 甚 鉅 ， 有 統 合 運

用 以 發 揮 最 大 效 能 的 必 要 ， 於 是 宣 佈 由 民

間 社 會 人 士 與 相 關 單 位 共 同 組 織 『 財 團 法

人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基 金 會 』 ， 推 動 救 災 、

安置與重建等工作。 
 
財 團 法 人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基 金 會 自 改 組 後

， 在 會 務 推 動 上 ， 以 「 來 自 民 間 、 支 助 民

間 、 協 助 政 府 」 的 精 神 ， 營 造 民 間 與 政 府

協 力 投 入 災 後 重 建 的 伙 伴 關 係 ； 在 業 務 推

動 上 ， 以 「 議 題 導 向 」 為 原 則 ， 從 被 動 的

接 受 提 案 申 請 補 助 ， 轉 向 主 動 積 極 的 推 動

重 建 方 案 ； 在 捐 款 管 理 上 ， 以 「 透 明 、 效

率 」 為 目 標 ， 定 期 公 佈 捐 款 用 途 與 流 向 ，

務使各界愛心有效落實到災後重建。 
 

 

 
 

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 
台北市 106 仁愛路三段五巷一弄九號 
電話：02-27781945 傳真：02-27781832 

網址：http://www.921fund.org.tw 
電子信箱：sos@921fun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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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震災帶給中台灣地區空前的重創，對於災後

民眾最關心的「家屋重建」問題，財團法人九二

一震災重建基金會撥付五億元專款，委託中華民

國建築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辦理「補助九二一震災

個別建築物規劃設計費」計畫，協助受災戶早日

實現重建家園的願景。 

 

主辦：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 

承辦：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補助對象： 
一、九二一災區建築物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係因

地震損壞而原地個別拆除重建，並作為「農舍」

、「原住民住宅」、「住宅、店舖住宅、集合式住

宅」用途的建築物或住宅單位，於申請期限前提

出申請建造執照的案件，若委託開業建築師依規

定規劃設計建築者，都可申請補助規劃設計費。 

二、依「九二一震災災區建築物管理簡化規定」得以

報備方式原地建造免請領建造執照者，如經建築

師設計簽證，也可以申請補助規劃設計費。 

 

補助標準： 
規劃設計費每平方公尺補助新臺幣四百元，每一住宅

單位最高補助金額為新臺幣五萬元。 

 

申請方式： 
一、申請補助者，得於領得建造執照前或領得建造執

照後，委託開業建築師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二、於領到建造執照前提出申請者，應等領到建造執

照後，才由受委託的建築師向承辦單位申請撥付

規劃設計補助費。 

 

 

 

 

 

 

 

 



 

 

 

 
 

申請條件： 
建物起造人委託開業建築師辦理規劃設計時，必須符

合下列規定，才可申請補助規劃設計費： 

一、農舍及原住民住宅建築物屋頂，按其建築面積至

少百分之五十以上設置斜屋頂。  

二、建築材料宜採用能配合當地自然景觀及人文環境

的材質，建築物造型及色彩宜考慮環境調和為原

則。  

三、建築基地的法定空地除通路、停車空間及其他必

要設施者外，應予以植栽綠化。  

四、建築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自

建築線退縮四公尺以上建築。但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經其授權的鄉（鎮、市）公所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辦理。  

五、建築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留設

的法定空地其中一處應符合下列規定：  

1.任一邊最小寬度應在三公尺以上。  

2.留設最小面積應在基地面積十分之一以上。  

3.至少有一段應臨接道路或沿建築線的退縮空地

，臨接長度應在三公尺以上。  

六、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經其授權的鄉（鎮

、市）公所規定應配合事項。  
 

申請期限： 
即日起至90年3月31日止。  

 
詳情請洽：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服務處：  
豐原市04-5264783、霧峰鄉04-3334960 
大里市04-4063979、東勢鎮04-5872106 
南投市049-223262、草屯鎮049-338161轉268 
竹山鎮049-646755、埔里鎮049-989801轉802 
苗栗市037-321784、台中市04-2289111轉1821  
彰化市04-7226014、斗六市05-5345672 
嘉義市05-2331548、板橋市02-29682144 
台北市02-23773011 
 

 
 

 


